
《关于加快武汉市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

的实施细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关于加快武汉市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

规定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会展专项资金）是

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用于鼓

励、扶持我市会展业发展的资金。

第三条 会展专项资金适用于我市举办会展的相关奖励和补

助。重点扶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展览和会议等会展活

动。

第四条 会展专项资金的使用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专款

专用，科学管理，严格监督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管理部门和职责分工

第五条 会展专项资金的管理由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共同负责。

市商务局负责会展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。具体包括：结合我

市会展业发展规划编报会展专项资金预决算和年度会展专项资

金使用计划；负责审核会展项目资金申请、会展专项资金分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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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、补助项目公示；督促项目实施并拨付项目资金，做好资金

绩效评价工作。

市财政局负责会展专项资金预算安排。具体包括：安排年度

资金预算，下达专项资金预算批复。

第三章 申报、审批和拨付

第六条 会展专项资金申请程序：

（一）项目信息登记。各项目申请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展会举

办前 45天向市商务局进行项目信息登记，未经信息登记的不具

备会展专项资金申请资格。

（二）项目评估审核。由市商务局组织组织第三方评估审核

机构开展进场评估工作，未进行项目评估审核的，不具备会展专

项资金申请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。专项资金申报期内，各项目申请单位和个

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向市商务局申报并提供相关申报材料。

第七条 市商务局对符合补助或者奖励条件的申请项目进行

集中审核后，通过武汉市商务局网站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

7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由市商务局按照规定

拨付资金；异议成立的，取消项目相应奖励或者补助资格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及绩效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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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商务局应严格执行会展专项资金使用计划，加强

对会展专项资金使用的审核和检查，同时定期对有关单位会展专

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益进行绩效评价。

第九条 各用款单位应当严格执行会展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

规定，严格开支范围，不得截留、挪用会展专项资金，同时做好

专项资金使用材料的建档和保存，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和审计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情节严重程度分别采取停止

奖励和补助、取消会展专项资金申请资格、追回已拨付的会展专

项资金等措施。构成违法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（一）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使用专项资金，截留、挪用会展专

项资金的；

（二）提供虚假、伪造申报材料的；

（三）进行虚假宣传，恶意、无序竞争，参展内容与展会名

称不符，产生不良影响的；

（四）拒不接受或者不配合相关部门的检查和审计的;
（五）展会主办、承办单位企业信用评级较差的；

（六）展会存在安全问题；

（七）展会存在较多知识产权争议的；

（八）企业存在较多投诉且近两年被执法部门查处的；

（九）其他不宜资金支持的情形。

提交虚假申请资料骗取会展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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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，除追回已拨付专项资金外，取消其今后申请会展专项资金资格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相关解释

（一）本措施所称展览需实际展期（不含布撤展时间）3天
以上，会议需举办天数在 2天以上。

（二）本措施所称专业展是指展示产品和技术、拓展销售渠

道、传播品牌理念、投资洽谈交流为目的、符合产业经济发展方

向的展览会（不包括书画展、摄影展图片展、成就展、文化科普

展等）。本措施所称消费展是指规模较大的，以展出消费品和商

品销售或交易为目的展销会和交易会。本措施所称会议是指省市

政府重点支持、或对我市经济社会等领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会

议（不包括政府性工作会议、联欢会和联谊会等）。

（三）本措施所称标准展位为 9平方米/个，室外展位数按

照 0.5的系数折算，特装展位折算成标准展位计算。本措施所称

特装是指面积在 4个标准展位以上，除正常照明外主办方不提供

任何配置，由单一参展商自行设计搭建的展出空间。

（四）本措施所称新创办专业展是指首次在我市举办，且其

主办单位在本市注册，营业税、增值税在本市缴纳的专业展。

（五）本措施所称会议场地租赁费不含会议设备租赁、翻译、

会场服务等会务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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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措施所称我市产业发展方向是指《中共武汉市委关

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

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中提出的 9大支柱产业、6大战略性新兴产

业、5大未来产业，即“965”产业集群。

（七）本措施所称引进展览需主、承办单位注册地不在本市，

已连续举办 5届以上；引进会议需主办单位注册地不在本市，已

连续举办 5届以上。

（八）所有展览应当在专业展馆举办；在其他非专业展馆举

办的各类展览，均不在专项资金支持范围。专业展馆包括：武汉

天河国际会展中心、武汉国际博览中心、武汉国际会展中心、中

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、中国（武汉）文化博览中心等。会议间夜

数（房间数 X天数）只计算参会人员入住我市三星级及以上酒

店（含同等级品牌酒店）的数量。

（九）在同一展馆、举办时间间隔 90天以内、举办主题和

内容基本相似的展览项目，按照“扶优扶强”的原则，对我市重

点支持的或者其中规模较大的展览项目予以奖励。

（十）主办单位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会议场所举办的包括多个

平行会议、分论坛在内的系列会议活动，视为一个会议项目予以

奖励。

（十一）对展览和会议同期举办的会展项目，按照展览和会

议举办奖励标准分别给予资金奖励。



— 6 —

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商务局和市财政局根据各自职责

负责解释。


